关于印发《吉林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吉建造〔2010〕4号
各市（州）建委(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及建设工程标准规范，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9〕27号）文件精神，为了加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范建筑市场行为，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了《吉林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从2010年4月1日起在全省的新建、改建（包括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中严格贯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反映。并请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于每年3月20日前和6月20日前将本地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指标”（附件2）报到吉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联系人：隋成力　电话：0431-88944198
 
附件：1、《吉林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管理暂行办法》
　　　2、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指标
 
 
 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1：
吉林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范建筑市场行为，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及建设工程标准规范，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包括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必须严格执行的工程项目：涉及到重大人身财产安全的住宅、学校（幼儿园）、医院等建筑工程及建筑节能围护工程。
第三条 建筑工程项目要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明确建设工程各方主体的责任、义务。逐步推行网上申报、网上查询、网上监督管理，建立以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为中心，各市（州）为重点的全省联网监控机制，实行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全过程动态监督管理。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的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是根据国家、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计价依据和办法，参照当地建筑材料市场价格，为完成建筑安装工程实体而投入的直接费、间接费（含规费）和税金，是当地建筑施工企业社会平均成本，也是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的最低投入成本。
第五条 建立健全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信息发布机制。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划分的建筑结构类型(含建筑节能围护工程)，组织采集、测算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工、材料、施工机械台班的市场价格，并根据实际情况，测算本地区(各阶段时期)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价格，按照规定时间上报。由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统一定期（每年的四月一日、七月一日）、不定期的在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门户网、吉林省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网、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信息网上发布。所发布的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价格是工程建设过程中各个环节必须严格执行的质量安全成本标准。
第六条 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必须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进行，并编制招标控制价。招标控制价必须由具有编制能力的招标人或受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进行编制，其工程风险费不得低于5%。招标控制价不得低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当期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
第七条 招标人在发售招标文件前凡由省直接监管的工程项目，应将招标控制价（包括：工程量清单、有关计价条款、控制价的成果文件及有关资料）直接报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查；非省直接监管的工程项目，应将招标控制价报送工程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查。
第八条 住宅、学校（幼儿园）、医院等建筑工程（含建筑节能围护工程），工程施工合同价款低于公布的同类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价的，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原则上不予合同备案。如采用专有技术或特殊工艺并能说明成本合理组成的，经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论证后，可以进行合同备案，同时发、承包双方必须向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指定的银行专用帐户预交质量安全保证金（发包、承包方各缴纳50%），具体金额为：需备案的合同价款与公布质量安全成本价的价差额。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同备案机构书面告知质监、安全等部门，将该工程纳入全过程重点监管。该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监理、检测等单位要向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书面写出切实履行职责的承诺，落实具体责任人。承包人按原中标价格完成工程建设，并经竣工验收合格后，退还质量安全保证金本金和利息；工程（含建筑节能围护工程）验收不合格的不予返还。建筑节能围护工程不合格的，按其造价全额扣回用于返修。出现质量问题的要依法从严惩处相关责任单位（包括法定代表人）和责任人员。
对不缴纳质量安全保证金而擅自开工的，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将其行为作为不良记录，在相关网站予以公示，并从严惩处。
第九条 工程竣工结算应当以备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依据，结合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调整内容、方法进行编制。竣工结算办理完毕后十五日内发包人必须将竣工结算书报送到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进行备案。竣工结算证明作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必备文件。
第十条 完善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建立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办法和标准，充分利用诚信体系信息平台，建立健全企业和执业人员的信用档案，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机制。
第十一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强化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的监督管理，重点对建设工程招投标、招标控制价、施工合同备案、工程质量安全及成本价、工期、质量、竣工验收和工程结算等各关键环节，实施动态监管。
第十二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